附件1

拆除环境卫生设施行政许可程序规定

本程序规定依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拆除环境卫生设施的行政许可办理。
一、行政许可范围
本行政区域内除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场所外的环境卫生收集和其他环境卫生设施，具体为：
（一）环境卫生收集设施：生活垃圾收集站（密闭式清洁站）。
（二）其他环境卫生设施：公共厕所（不含临时厕所）。
二、行政许可实施机关
区级城市管理部门。
三、行政许可条件
（一）申请人属于拆除环境卫生设施的建设单位。
（二）拆除行为是项目建设的需要。
（三）制定拆迁方案。
四、申请材料
（一）拆除环境卫生设施许可申请表（原件或复印件1份，审后留存，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二）设施拆迁方案，包含拟拆除设施的拆除方案和现状图，以及拟新建替代设施设计图（原件或复印件1份，审后留存，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五、行政许可程序
（一）受理
1.受理条件：
（1）申请事项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
（2）申请材料齐全、完整，并符合申请材料要求。
（3）申请人为该项目的建设单位或相关责任单位，具备相应的法律资格和承担责任的能力。
2.岗位责任人：行政许可事项受理人员。
3.岗位职责及权限：
（1）按照受理标准审查申请材料。
（2）申请人要求对公示内容予以解释的，应当给予解释说明并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3）对申请材料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受理。填写办理事项流程表，将申请材料转审查人员。
（4）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告知申请人补齐补正材料。
（二）审查
1.审查标准：提供的申请材料符合行政许可要求，提交材料齐全、规范、有效，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技术合理性审查合格达到拆除环境卫生设施许可要求。
2.岗位责任人：行政许可事项审查人员。
3.岗位职责及权限：按照“（二）1.审查标准”进行审查，同时现场查验提交材料是否与设施现状相符。对符合标准的，提出同意的审查意见；对不符合标准的，提出不同意的审查意见。填写办理行政许可事项流程表，将申请材料和审查意见转批准人员。
（三）决定
1.标准：同“（二）1.审查标准”。
2.岗位责任人：主管领导。
3.岗位职责及权限：按照审查标准对申请材料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的决定。填写办理行政许可事项流程表，连同申请材料按原渠道转审查人员。
（四）送达
1.工作标准：
（1）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期限送达有关文书。
（2）留存归档的行政许可事项文书材料齐全、规范。
2.岗位责任人：行政许可事项受理人员。
3.岗位职责及权限：
（1）将《行政许可决定书》送达申请人，填写《送达回证》。
（2）及时送达其他有关文书。
（3）填写办理行政许可事项流程表。
（4）将办理行政许可事项过程中形成的文书材料按照要求归档。
（五）行政许可事项公开
1.工作标准：及时、准确公布准予许可的决定。
2.岗位责任人：行政许可事项办理人员。
3.岗位职责及权限：
在本政府网站（或办公场所）公开准予许可的决定，方便公众查阅。
六、行政许可期限
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七、行政许可申请表
附后。

拆除环境卫生设施行政许可申请表
	单位申请
	名  称
	

	
	地  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申请事项基本情况
	设施名称
	

	
	设施能力
	

	
	设施具体位置
	

	申请理由（可附页）
	填写项目名称和申请原因

	新建替代设施基本情况
	填写新建替代设施名称、具体位置、运营单位、占地面积以及处理能力等基本情况

	申请材料（可附页）
	序号
	名  称
	份数
	原/复印件
	备 注

	
	
	
	
	
	

	
	
	
	
	
	

	
	
	
	
	
	

	承诺
	
我（单位）知晓申请该项许可应当具备的条件以及提交虚假材料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并承诺本申请表所填写内容及所附文件和材料均为真实的。

                           申请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受理编号
	

	受理时间
	
	受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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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环境卫生设施行政许可申请表填表说明

一、申请人应当如实填写，并对所填写的内容真实性负责。
二、为确保申请表格内容字迹清晰，建议采用电脑录入方式填写并打印，字体不小于五号字。
三、申请单位名称须与市场监管部门核发营业执照的名称一致。
四、填表注意事项:
表格中“新建替代设施基本情况”栏主要填写项目详细地址、占地规模、处理能力等内容；“附件目录”栏主要填写内容为设施拆迁方案，该方案包含拟拆除设施的拆除方案和现状图，以及拟新建替代设施设计图（必填）。
五、申请表必须由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本人签字。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均为存档资料，不退还。
六、申请表“编号”由12位数字组成，前八位为受理年（四位数）、月（两位数）、日（两位数），后四位从0001开始依次编写，由受理单位填写。
[bookmark: _GoBack]七、表内填写的所有名称、地址均使用全称，表格内数据使用阿拉伯数字，日期使用公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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